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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g_content">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财政局，省级有关部

门、单位，有关中央驻陕单位： 根据财政部《关于调整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内芯部分项目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会

〔2005〕4号）和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

施办法》（陕财办会〔2005〕77号）文件规定,为进一步规范

和全面提升我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工作水平，及时、准确掌

握会计人员的基本情况，实现对全省会计人员信息网络化管

理，加强财政部门监督检查工作的力度，督促各单位依法任

用合格的会计人员，经研究决定，在全省行政区域内启

用2005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以下简称“新版证书”）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颁发范围 （一）2009年9

月15日前在陕西省行政区域内合法取得2001版《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以下简称“旧版证书”）的持证人员； （二）

从2009年9月15日起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单申请办理

“新版证书”的人员。 二、颁发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和其他法律、法规； （二）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和爱岗敬业精神。 三、颁发时间 2009年9月15日开始，对

颁发范围内的人员颁发“新版证书”。 四、颁发方法 （一）

凡参加陕西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的人员，在成绩有

效期内申请人持成绩合格单、申请表（样表见附件1）、学历

证书等有效证明和近期2张1寸彩色照片到相关财政部门申领

“新版证书”； （二）现从事会计工作持有“旧版证书”的



人员，由所在单位集中统一携带本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须加盖公章）及每个持证人员的申请资料（包括“旧版

证书”、申请表（样表见附件2）、学历证书、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等有效证明和近期3张1寸彩色照片），到原证书管

理的财政部门办理“新版证书”颁发手续。对原未注册，现

从事会计工作持有“旧版证书”的人员也按照上述方法办理

“新版证书”颁发手续，在办理“新版证书”时，一并进行

注册登记； （三）未从事会计工作持有“旧版证书”的人员

，由持证人员携带“旧版证书”、申请表（样表见附件2）、

身份证、学历证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有效证明和近

期3张1寸彩色照片到原证书管理的财政部门办理“新版证书

”的颁发手续。对“旧版证书”已注册，离开会计工作岗位

超过6个月的持证人员，除按照上述方法颁发“新版证书”外

，原证书管理的财政部门在颁发“新版证书”的同时，一并

进行离岗备案登记。 五、工作要求 （一）各设区市、杨凌示

范区财政局和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要广泛宣传，使广大会

计人员准确地了解颁发“新版证书”工作的相关政策，充分

认识颁发“新版证书”工作的必要性，及时到所在地各市区

财政部门办理“新版证书”； （二）各市区财政部门要严格

按照文件规定要求，不得附加颁发“新版证书”条件。要严

密组织，安排业务能力强，有高度责任感的同志负责颁发“

新版证书”工作； （三）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对持有“旧

版证书”的人员，从2009年9月15日到2011年9月14日颁发“新

版证书”，颁发“新版证书”期间“旧版证书”仍然有效。

各市区财政部门要根据省财政厅的统一部署，结合当地实际

，统筹安排，分部门、分单位、分时段有序开展颁发工作。



同时在2009年8月20日前上报本地区“新版证书”颁发工作计

划， 省财政厅将按照上报的工作计划分批、分时段发放“新

版证书”； 百考试题论坛来源：www.100test.com来源：考试

大百考试题论坛 （四）各市区财政部门在接到单位集中办理

和个人办理的有关资料后，应对相关资料进行认真审核。持

证人员上报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应当场受理颁发；持证

人员上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场告知持证人

员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和材料，待补报材料齐全并符合规定

要求后再办理颁发手续； （五）加强“新版证书”的使用管

理。各市区财政部门在“新版证书”颁发期间及今后日常管

理工作中要严格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对“新版证书”的颁发

、补办、作废、库存等内容的台账，并填写“新版证书”使

用统计表（样表见附件3），每月5日前报送上月“新版证书

”使用情况，“新版证书”的使用按证书编号顺序进行。“

新版证书”颁发工作开始后，各市区财政部门对原领未发放

的“旧版证书”进行登记、造册、封存。对持有“旧版证书

”申请颁发“新版证书”的人员在颁发“新版证书”的同时

收回“旧版证书”。 六、“新版证书”颁发后的管理 （一）

全省范围内的“新版证书”颁发工作，自2009年9月15日开始

，在全省行政区域内启用“新版证书”。对规定颁发时限内

取得“新版证书”的人员，省财政厅在“陕西会计”网予以

公布； （二）持有外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人员申请调入

我省的，由省财政厅进行确认有效后，只在其原证件备注页

上进行调入登记记载。对确认有异议的，待向对方会计管理

机构发出询证函并得到书面复函确认后再予以办理确认登记

； （三）各市区财政部门对已完成2007年、2008年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规定学习内容的持证人员，在其颁发的“新版证书

”上予以记载，对未完成规定年度继续教育学习内容的，应

督促会计人员完成。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考试大的美

女编辑们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考试大 七、附加说明 

（一）颁发“新版证书”时，对要求提交的申请表，各市区

财政部门要以电子图像文件方式进行归档保存。申请对申请

表的图像文件存储； （二）中、省驻西安市单位“新版证书

”的颁发及管理工作，由省财政厅负责；驻其他各设区市和

杨凌示范区的单位由属地财政部门负责； （三）非公有制企

业、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持证人员，按照工商注册级次持工商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须加盖公章）到相应的财政部门办理

； （四）对未完成2006年《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检查登记工

作的持证人员，由各市区财政部门进行统计核实后，上报省

财政厅。持有“旧版证书”的在校大中专学生，不进行《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的检查登记； （五）“陕西省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颁发申请表一、表二”在“陕西会计”网下载； （六

）颁发“新版证书”全省范围内免收工本费。 八、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29-87624437 附件：（附件1、2、3下载gt.） 1、

陕西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颁发申请表一 2、陕西省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颁发申请表二 3、陕西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使用统

计表 二○○九年八月三日百考试题：报关员网校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